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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长春理工大学电子信息专业学位博士研

究生专业创新实践考核细则

（2022 版）
第一条 根据《长春理工大学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指导意见》，针对电子信息专业学位博士

研究生必修实践环节“专业创新实践”模块，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根据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有关规定，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

通过专业创新实践环节。

各环节学分见下表：

序号 类别 学分 地点 形式

1 创新学分 1.5 分散 必修

2 工程实践 1.5 校内、外 必修

第三条 专业创新实践旨在充分利用社会优质资源，鼓励研究生创新及实践。研究生必须提

高自身的工程经验、实践能力和创新应用能力，并通过专利、论文等成果形式充分体现。

第四条 专业创新实践分为创新学分和工程实践两种形式。两种形式均为必修，工程实践必

须与研究生所属工程领域、专业和学位论文密切相关。各部分专业创新实践进行阶段性考核。学

位论文评阅前，学院统一审核认定专业创新实践学分。

1、创新学分

创新学分设置为 1.5学分，分为学术论文类分、发明创造类分、项目成果奖励类分、参与导

师科研项目分、学科竞赛类分、创新创业大赛类分、学术交流类分、个人荣誉类分等类型，累

计获得创新实践分不少于 2分，可获得 1.5学分的创新学分。不同类型的创新学分评定标准如下。

（1）学术论文类分

研究生在国际、国内正式刊物上以长春理工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公开发表与本研究方向相

关的学术论文，并且研究生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评定标准如下：

成果层次 创新实践分 备注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期刊“领军期刊类”、

中科院分区 I区
3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期刊“重点期类”、

中科院分区 II区
2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期刊“梯队期刊类”、

中科院分区 III 区
1

中科院分区 IV区 0.5

（2）发明创造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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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获得以长春理工大学为专利权人且与本研究方向相关的发明专利，并且研究生署名

必须为前 2名，评定标准如下：

成果类别 创新实践分 备注

授权发明专利 1

（3）项目成果奖励类分

研究生参与的科研项目获得成果奖励，获奖证书中有该研究生署名，评定标准如下：

成果类别 排名 创新实践分 备注

省部级一等奖及以上 不限名次 3

省部级二等奖 前8名 2

省部级三等奖 前5名 2

（4）参与导师科研项目分

研究生参与导师科研项目，经学院对项目层次认定后获得相应的分值，评定标准如下：

项目层次 创新实践分 备注

国家级 2 每学期计算 1次，多个学

期可累计。省部级 1

（5）学科竞赛类分

研究生参加学校统一认定的国际级、国家级、省部级（或地区级）、校级各类竞赛，根据取

得的成绩和参与情况，经竞赛承办部门认定后获得相应的分值，评定标准如下：

成果类别 排名 创新实践分 备注

国际级 不限名次 3

国家级 前 3名 3

省部级(或地区级) 前 3名 2

校级 前 2名 1

（6）创新创业大赛类分

研究生参加学校统一认定的国家级、省部级（或地区级）、校级各类创新创业大赛，根据取

得的成绩和参与情况，经竞赛承办部门认定后获得相应的分值，评定标准如下：

成果类别 排名 创新实践分 备注

国家级 前 3名 3

省部级(或地区级) 前 3名 2

校级 前 2名 1

成功参赛 前 1名 0.5

注册公司 法人 2 以产业处认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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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学术交流类分

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并进行口头报告，参加校内外专家学术报告讲座，出国学术交流等，评定标

准如下：

类别 创新实践分 备注

国际会议口头报告 1

国内会议口头报告 0.5

在校内公开主讲学术报告 0.4

参加会议并张贴论文 0

参加校内外专家学术报告讲座 0.3 限 5次

出国学术交流 2

（8）个人荣誉类分

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金等个人荣誉，经学院主管部门认定后获得相应的分，评定标准如下：

荣誉类别 创新实践分 备注

国家级 3 包含协会机构颁发的个人荣誉

省部级(或地区

级)

2 包含协会机构颁发的个人荣誉

校级 1

注意：以上 8类评定标准备注中未标注限项说明，均可累加计分。

2、工程实践

专业学位博士生应进行工程实践拓展，包括以下两种形式，选择一项完成。

（1）参加导师的技术攻关类科研项目，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实现转化应用；或者作为核心成员

参加创新创业实践大赛，获得国家级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或省部级特等奖、一等奖。

（2）前往行业企业开展工程实践 10 个月及以上，包括但不限于前往重点国有企业、省部级科

研单位、军工企业、培养基地等。

工程实践分散进行，在学位论文评阅前完成。工程实践结束后，撰写“工程实践学习总结”，作为

考核和管理的依据，校内导师负责考核。本环节合格，可获 1.5学分。

第五条 专业创新实践管理、要求、经费、考核等其它事宜，依照《长春理工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

专业实践管理办法(研院培养办【2017】5号)》执行。总体计划、个人学习计划、进度安排、学习总结、

工作总结等各环节必须严格把关，确保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

第六条 本规定未尽事宜，由研究生院集体研究决定。本规定自 2022级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开始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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